
 

 
 
 
 
 

津南区人民政府关于海鑫路（博惠道-北湖村）
工程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的请示 

 

天津市人民政府： 

海鑫路（博惠道-北湖村）工程项目已具备用地报批条件，

现依照国家及我市相关规定，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

手续。具体说明如下： 
一、项目与用地基本情况 
海鑫路（博惠道-北湖村）工程项目申请用地总面积

7.4015 公顷，该工程项目业经津南区发展改革委批准可行性

研究报告，津南区发展改革委批复初步设计，市规划资源局

津南分局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该项目申请用地涉及农民集体土地 7.4015 公顷，其中，

农用地 7.1894 公顷（含耕地 5.5967 公顷），建设用地 0.2119
公顷，未利用地 0.0002 公顷，为双桥河镇小营盘村、小站镇

北湖村集体所有；不涉及国有土地。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

楚，没有争议。 
二、符合规划情况 
项目用地已纳入市规划资源局已审查通过的津南区国

土空间规划，有关部门和单位对项目用地无颠覆性意见，符



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我区确保项目布局和规模将统筹

纳入规划期至 2035 年的津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该工程项目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项目用地在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该项目

为基础设施，符合《关于加强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中间地带

规划管控建设绿色生态屏障的决定》（津人发〔2018〕22 号）、

《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管控地区管理若干规定》（津人发

〔2020〕37 号）等规定的管控要求；不在大运河天津段核心

监控区内，不涉及占用林地。 
三、农用地转用情况 

该项目申请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 7.1894 顷（含耕地

5.5967 公顷），未利用地转用 0.0002 公顷，已纳入津南区 2024
年土地利用计划。 

四、补充耕地情况 

该项目申请用地占用耕地 5.5967 公顷，其中水田 5.3160
公顷；需补充耕地数量 5.5967 公顷，水田规模 5.3160 公顷，

标准粮食产能 50370.3 公斤。补充耕地任务已完成，使用跨

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指标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数

量 5.5967 公顷，补充标准粮食产能 50370.3 公斤，使用津南

区小站镇南付营村 2015 年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第二片区）（验

收文号：津规自资发〔2019〕323 号）补充水田规模 5.3160
公顷，并在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中挂钩，确认信息

编号为 120000202301069856，做到了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

量双到位。 
五、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我区通过区政府审定方式，对该项目用地符合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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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进行了论证。经论证一致认为，该项目用地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第（二）项规定，属于交

通类建设活动，为保障交通路网高效畅通，确需征收农民集

体所有土地。该项目用地符合《天津市津南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无

文号，项目名称见纲要 32-33 页）；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

则，项目用地符合市规划资源局已审查通过的津南区国土空

间规划，我区确保项目布局和规模将统筹纳入依法批准的规

划期至 2035 年的津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符合《津南区

农村公路网规划方案（2022-2035）》（津南政发〔2022〕3 号，

项目名称见 14 页）。 
六、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我区已按规定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2023 年 3 月 30 日在

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镇和村、村民小组、村改制公司、通过

公示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地目

的、征收土地范围、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我区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

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填写了相关调查

确认表，并由所有权人签字确认。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我区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小站镇人民政府

于 2022 年 11 月作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

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确定了 8 个风险点，分别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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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存在政策审批程序、土地征转程序、土地征收补偿落实、

社会稳定风险管理体系、项目管理、生态环境影响、经济社

会影响、社会与项目的互适性。针对潜在的风险类型，小站

镇人民政府制定了严格落实土地征收审批手续，严格落实安

置补偿方案，加强土地征收政策的宣传，加强对土地征收专

项资金使用的监管，提前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措施、加强风险

预警等风险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我区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2023 年 12 月 21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和村、村民小

组、村改制公司通过公示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告

内容包括征收目的、征收范围、土地现状、补偿方式和标准、

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

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公告到期后，被征地集体经

济组织及成员（被征地村改制公司及被征地人员）未提出意

见和听证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村改制公司）出具了《放弃

听证权利的说明》，未召开听证会。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我区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 2

个所有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不涉及使用权人。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我区已采取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

费用。本次申报用地涉及安置人员采取社保进行安置，按照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津

政办发〔2022〕13 号）规定，在征地报批前应将被征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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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资金存入市财政部门开设的预存专户，此项目涉及

需社保安置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已经落实，因此不再涉及

落实社会保障问题。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我区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

涉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

议，不涉及使用权人。 
七、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本次申请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 7.4015 公顷，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按照市人民政府 2021 年批准公布的区片综合地

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天津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的通知》（津政规〔2021〕2 号））规定执行。共涉及 1 个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每亩补偿 9.6 万元。征收土地补偿

总费用为 1065.81600 万元，全部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不涉及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本次申请用地涉及安置农业人口 128 人，采取社保方式

进行安置，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

生计有保障。 
被征地农民已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 
本次申请用地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 
八、土地利用情况 
项目无土地使用标准，建设内容为道路工程、交通工程、

桥梁涵洞工程、雨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建设内容

符合初步设计批复的要求。 
项目功能分区用地面积分别为中央分隔带 0.2775 公顷、

车行道 3.7940 公顷、路侧带 3.3300 公顷。因国家和我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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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颁布二级公路，双向六车道土地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已

经组织开展节地评价，组织了专家评审，出具评审论证意见，

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该项目以划拨方式供地，不涉及市规划资源局正组织开

展联合审查的津南区国土空间规划（有关部门和单位对项目

用地无颠覆性意见）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增建设用

地，按规定不需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九、信访与违法用地处理情况 
该项目申请用地不存在信访问题。 
该项目申请用地未动工，不存在违法用地问题。 
综上，本项目申请用地符合国家和我市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征地补偿安置符合相

关规定要求，申报材料及内容真实准确，现申请农用地转用

征收土地。 
 
 

2023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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